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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GO
案
11
人
有
罪

A2 首見BA.5家族群聚 接機染疫
A5 日本過期零食 逾噸被改標賣 

廖
等
4
人
錯
愕 

將
上
訴
到
底

立
委貪瀆 蘇震清重判10年

廖國棟8年半、徐永明7年4月、陳超明7年8月 僅余學洋無罪

不見積極處理股市、高物價、勞保年金問題

朱批蔡政府滿腦選舉算計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國
民
黨
主
席
朱
立
倫
六
日
在
中
常
會
上

指
出
�
最
近
物
價
�
股
市
�
和
勞
保
年
金

破
產
等
等
議
題
�
都
是
民
眾
所
關
心
的
�

但
是
民
進
黨
政
府
卻
滿
腦
子
選
舉
算
計
�

不
願
意
積
極
面
對
和
處
理
這
些
問
題
�

　

朱
立
倫
表
示
�
最
近
物
價
高
漲
�
通
貨

膨
脹
和
股
市
暴
跌
�
對
於
民
眾
來
說
都
是

重
要
的
議
題
�
同
時
勞
保
年
金
受
到
股
市

和
資
金
短
缺
影
響
�
明
顯
會
在
不
久
後
提

早
破
產
�
這
些
都
是
政
府
要
嚴
肅
面
對
的

�
可
是
到
目
前
為
止
�
蔡
政
府
都
不
願
意

積
極
地
處
理
�
滿
腦
都
是
政
治
和
選
舉
�

　

朱
立
倫
說
�
民
進
黨
讓
物
價
和
通
膨
傷

害
每
一
位
小
老
百
姓
�
而
股
市
的
暴
跌
除

了
讓
大
家
的
資
產
縮
水
�
同
時
也
造
成
我

們
勞
保
基
金
大
幅
度
的
減
少
�
這
些
都
會

直
接
衝
擊
所
有
勞
工
最
關
心
的
勞
保
勞
退

基
金
�
而
民
進
黨
又
不
願
意
去
面
對
�
解

決
�
未
來
五
�
六
年
要
破
產
的
情
況
下
�

也
不
願
意
大
幅
度
的
提
撥
或
改
革
�
這
些

都
需
要
嚴
肅
面
對
�

　

朱
立
倫
還
指
出
�
缺
電
將
造
成
嚴
重
的

民
生
問
題
�
而
很
清
楚
地
�
錯
誤
的
能
源

政
策
�
造
成
缺
電
�
空
汙
�
電
價
暴
漲
�

區
域
失
衡
和
國
安
危
機
�
這
﹁
五
大
危
機

﹂
是
必
須
一
起
承
受
的
�
所
以
國
民
黨
一

定
要
非
常
嚴
肅
的
面
對
這
些
挑
戰
�

　

針
對
選
舉
國
民
黨
所
有
的
提
名
人
�
都

會
按
照
黨
的
制
度
�
黨
的
規
章
來
進
行
�

不
會
被
任
何
派
系
或
個
人
所
左
右
�
在
提

名
完
成
之
後
�
還
是
要
持
續
努
力
�
讓
地

方
能
夠
和
諧
�
團
結
�

　

記
者
黃
必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太
流
公
司
前
負
責
人
李
恆

隆
為
奪
回
Ｓ
Ｏ
Ｇ
Ｏ
百
貨
經

營
權
�
被
控
對
前
後
任
立
委

蘇
震
清
等
人
行
賄
三
千
八
百

多
萬
元
�
利
用
立
委
職
權
施

壓
經
濟
部
商
業
司
修
法
等
�

檢
方
起
訴
十
二
人
�
台
北
地

院
歷
經
二
年
審
理
�
六
日
判

決
十
一
人
有
罪
�
僅
蘇
的
辦

公
室
主
任
余
學
洋
無
罪
�
其

中
蘇
被
依
貪
汙
不
違
背
職
務

收
賄
罪
判
刑
十
年
�
褫
奪
公

權
五
年
�
刑
度
最
重
�

　

除
蘇
震
清
�
同
案
被
告
立

委
廖
國
棟
判
刑
八
年
六
月
�

褫
奪
公
權
四
年
�
立
委
陳
超

明
七
年
八
月
�
褫
奪
公
權
三

年
�

　

國
會
辦
公
室
主
任
方
面
�

廖
辦
丁
復
華
判
刑
一
年
十
月

�
緩
刑
四
年
�
陳
辦
梁
文
一

判
五
年
�
褫
奪
公
權
二
年
�

蘇
辦
余
學
洋
無
罪
�

　

前
立
委
徐
永
明
未
取
得
賄

款
�
依
不
違
背
職
務
期
約
賄

賂
罪
判
刑
七
年
四
月
�
褫
奪

公
權
三
年
；
中
間
人
趨
勢
民

調
總
經
理
吳
世
昌
也
被
依
期

約
賄
賂
罪
判
刑
六
年
六
月
�

褫
奪
公
權
二
年
�

　

至
於
被
控
行
賄
的
李
恆
隆

被
依
行
賄
罪
判
刑
一
年
二
月

�
因
認
罪
供
出
案
情
獲
判
緩

刑
五
年
�
須
支
付
公
庫
一
千

萬
；
﹁
白
手
套
﹂
是
知
管
理

顧
問
公
司
總
經
理
郭
克
銘
判

刑
二
年
�
八
月
︵
可
易
科
罰

金
︶
�
緩
刑
四
年
�

　

此
外
�
立
委
趙
正
宇
另
案

中
被
控
收
受
殯
葬
業
者
賄
賂

�
被
依
財
產
來
源
不
明
罪
起

訴
�
這
部
分
獲
判
決
無
罪
�

但
逃
漏
稅
部
分
則
判
刑
六
月

�
得
易
科
罰
金
�
趙
的
助
理

林
家
騏
判
刑
二
年
�
緩
刑
五

年
�
支
付
公
庫
二
百
萬
元
�

全
案
仍
可
上
訴
�

　

法
院
認
定
�
余
學
洋
與
蘇

震
清
之
間
沒
有
共
同
正
犯
的

關
係
�
且
認
定
余
歷
次
從
李

恆
隆
處
收
取
的
款
項
共
一
百

二
十
四
萬
元
�
是
他
﹁
個
人

﹂
受
李
恆
隆
委
託
�
提
供
有

關
太
流
公
司
案
的
相
關
進
度

�
資
訊
�
及
提
供
如
何
辦
理

太
流
案
後
續
事
項
的
對
價
�

且
余
不
具
公
務
員
身
分
�
款

項
不
算
賄
賂
款
�
因
此
判
他

無
罪
�

　

太
流
前
董
事
長
李
恆
隆
因

Ｓ
Ｏ
Ｇ
Ｏ
百
貨
公
司
經
營
權

之
爭
纏
訟
多
年
�
為
取
回
經

營
權
�
涉
嫌
於
民
國
一
０
一

年
至
一
０
九
年
間
�
以
現
金

行
賄
立
委
�
利
用
質
詢
�
預

算
等
職
權
�
要
求
主
管
機
關

協
助
修
正
對
其
有
利
的
有
﹁

Ｓ
Ｏ
Ｇ
Ｏ
條
款
﹂
之
稱
的
公

司
法
第
九
條
�

　

後
來
公
司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
法
雖
通
過
�
李
恆
隆
卻
發
現

不
能
溯
及
既
往
�
無
益
他
奪

回
經
營
權
�
後
來
又
繼
續
向

立
委
關
說
�
換
取
涉
案
立
委

施
壓
主
管
機
關
經
濟
部
官
員

�
藉
此
奪
回
經
營
權
�

　

檢
方
統
計
�
李
恆
隆
多
年

來
透
過
白
手
套
郭
克
銘
行
賄

立
委
共
約
三
千
八
百
二
十
四

萬
元
�
蘇
震
清
共
收
賄
二
千

五
百
八
十
萬
元
�
余
學
洋
收

受
一
百
二
十
四
萬
�
陳
超
明

收
受
一
百
萬
�
梁
文
一
收
受

五
十
萬
�
廖
國
棟
收
七
百
九

十
萬
元
�
丁
復
華
收
一
百
八

十
萬
�

　

北
檢
一
０
九
年
七
月
三
十

日
指
揮
調
查
局
兵
分
六
十
五

路
搜
索
�
約
談
蘇
震
清
等
六

十
三
人
到
案
�
訊
後
聲
押
李

恆
隆
等
多
人
獲
准
�
同
年
九

月
二
十
一
日
起
訴
十
二
人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5
︶
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�
毛
莉
／
綜
合
報
導

　
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依
貪
汙
治
罪
條
例
判
立
委

廖
國
棟
�
陳
超
明
�
蘇
震
清
�
徐
永
明
等
四

人
七
年
以
上
的
徒
刑
�
四
人
發
布
聲
明
指
出

�
檢
察
官
承
認
本
案
並
無
貪
汙
對
價
的
直
接

證
據
�
一
審
法
院
竟
可
以
判
他
們
有
罪
�
實

在
讓
人
錯
愕
�
絕
對
上
訴
到
底
�
證
明
自
己

的
清
白
�

　

廖
國
棟
指
出
�
檢
察
官
起
訴
僅
憑
共
同
被

告
丁
復
華
不
實
的
自
白
外
�
並
無
其
他
具
體

證
據
�
可
以
證
明
他
有
收
受
賄
款
；
對
於
台

北
地
方
法
院
的
判
決
�
他
將
於
收
到
判
決
書

並
與
律
師
討
論
後
提
出
上
訴
�

　

陳
超
明
表
示
�
本
案
明
確
證
據
證
明
他
一

開
始
就
拒
絕
召
開
公
聽
會
�
更
從
未
出
席
或

指
派
他
人
出
席
東
吳
大
學
的
公
聽
會
�
本
案

中
他
僅
打
了
一
通
不
到
三
分
鐘
的
電
話
�
基

於
人
情
請
經
濟
部
派
員
參
加
東
吳
大
學
召
開

的
公
聽
會
而
已
�
竟
被
冤
枉
有
罪
�
實
難
令

人
折
服
�
他
絕
對
依
法
上
訴
�
捍
衛
清
白
�

　

同
案
遭
判
刑
的
前
立
委
徐
永
明
也
發
表
聲

明
指
出
�
對
於
判
決
�
深
表
遺
憾
�
深
信
自

身
清
白
�
將
爭
取
上
訴
審
�
相
信
司
法
終
將

還
以
公
道
�

　

屏
東
縣
南
區
立
委
蘇
震
清
發
出
聲
明
指
出

�
對
於
法
官
的
判
決
深
表
遺
憾
�
判
決
將
他

與
李
恆
隆
之
間
的
金
錢
借
貸
關
係
�
曲
解
為

賄
款
�
此
一
認
定
明
顯
與
事
實
證
據
不
符
�

　

蘇
震
清
說
�
該
案
判
決
對
他
有
利
之
證
據

均
未
調
查
�
諸
如
偵
訊
錄
音
檔
不
完
整
卻
未

追
查
還
原
真
相
；
檢
方
提
供
之
不
完
整
錄
音

檔
法
庭
並
未
勘
驗
或
勘
驗
程
序
違
法
；
檢
調

對
他
多
年
監
聽
均
屬
違
法
�
其
監
聽
的
合
法

性
及
依
據
在
哪
裡
？
尤
有
甚
者
�
該
案
法
官

甚
至
不
願
意
調
取
相
關
資
料
以
釐
清
事
實
真

相
�
明
顯
有
失
公
允
�

　↓林智堅兩論文疑

似抄襲，國民黨團要

求出來面對。

（國民黨團提供）

林稱台大論文原創
藍籲接受提問昭公信
強調不應以司法手段恫嚇在野監督力量
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�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新
竹
市
長
林
智
堅
論
文
涉
抄
襲
案
延
燒

�
國
民
黨
及
立
院
黨
團
都
在
六
日
呼
籲
�

林
智
堅
不
應
以
司
法
手
段
恫
嚇
在
野
監
督

力
量
�
應
該
針
對
其
論
文
議
題
舉
辦
一
場

開
放
媒
體
記
者
與
選
民
公
開
提
問
的
說
明

會
�
以
昭
公
信
�

　

國
民
黨
指
出
�
王
鴻
薇
質
疑
林
智
堅
的

論
文
涉
及
抄
襲
�
為
監
督
政
治
人
物
之
言

行
�
屬
於
可
受
公
評
之
事
�
國
民
黨
聲
援

王
鴻
薇
等
對
執
政
黨
提
出
各
種
合
理
批
評

質
疑
的
人
�
不
會
畏
懼
林
智
堅
以
司
法
手

段
恫
嚇
來
自
民
間
的
質
疑
�
反
而
會
更
積

極
監
督
民
進
黨
政
治
人
物
的
一
言
一
行
�

　

國
民
黨
表
示
�
林
智
堅
未
開
放
提
問
�

細
節
諱
莫
如
深
�
外
界
迭
有
質
疑
：
為
什

麼
竹
科
案
期
末
報
告
中
�
沒
有
林
智
堅
的

姓
名
�
林
智
堅
也
從
未
在
中
華
大
學
論
文

中
提
到
竹
科
研
究
案
的
存
在
？
為
什
麼
台

大
論
文
中
林
智
堅
稱
自
己
是
原
創
�
卻
反

而
引
用
了
抄
襲
者
的
論
文
？
林
智
堅
稱
﹁

類
似
政
治
口
水
將
不
再
回
應
﹂
�
但
是
學

位
論
文
涉
及
政
治
人
物
清
譽
與
誠
信
�
呼

籲
林
智
堅
應
再
開
一
場
讓
媒
體
記
者
及
公

民
開
放
提
問
的
記
者
會
�
真
正
說
清
楚
講

明
白
�

　

總
召
曾
銘
宗
表
示
�
檢
視
其
中
華
大
學

論
文
內
容
�
從
第
一
章
到
第
六
章
內
容
幾

乎
雷
同
�
十
一
張
表
格
完
全
一
樣
�
英
文

文
獻
也
完
全
一
樣
�
目
錄
除
了
去
掉
﹁
新

竹
﹂
二
字
外
�
也
幾
乎
一
模
一
樣
�
相
似

度
高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�

　

曾
銘
宗
說
�
連
緒
論
內
容
都
不
改
�
國

科
會
研
究
報
告
主
持
人
王
明
郎
教
授
說
�

林
智
堅
市
長
有
參
與
研
究
�
但
就
是
參
與

研
究
計
畫
�
也
不
能
整
本
照
抄
吧
�
還
高
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相
似
度
�
請
社
會
大
眾
評

論
到
底
有
沒
有
抄
襲
�

　

曾
銘
宗
並
表
示
�
台
大
國
發
所
論
文
部

分
�
陳
明
通
主
動
出
來
說
明
�
稱
林
智
堅

的
論
文
是
提
供
給
余
正
煌
�
但
是
連
錯
誤

的
大
學
名
稱
也
照
抄
�
文
中
提
到
許
明
財

學
歷
是
﹁
美
國
多
明
尼
肯
大
學
﹂
�
余
正

煌
誤
寫
成
﹁
多
明
尼
克
肯
﹂
�
林
智
堅
市

長
照
抄
錯
誤
文
字
；
此
外
�
哪
有
先
畢
業

論
文
�
去
抄
後
畢
業
論
文
�
邏
輯
根
本
不

通
�
事
實
上
也
不
可
能
發
生
�

　

副
書
記
長
謝
衣
鳯
則
表
示
�
除
了
相
似

雷
同
度
高
的
內
容
外
�
不
同
的
部
分
也
只

用
﹁
換
句
話
說
﹂
的
方
式
帶
過
�
請
林
智

堅
市
長
必
須
說
明
的
是
�
論
文
最
忌
諱
的

就
是
一
模
一
樣
�
難
道
都
沒
有
注
意
到
﹁

一
模
一
樣
﹂
的
問
題
�︵

相
關
新
聞
刊
A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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←
國
民
黨
主
席

朱
立
倫
指
出
�
最

近
物
價
�
股
市
�

和
勞
保
年
金
議
題

�
都
是
民
眾
所
關

心
的
�

(

記
者
王
超
群
攝)


